附件1 

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

目录清单

    根据《江西省司法厅关于印发江西省实施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清单的通知》（赣司发〔2021〕7号），现将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实行告知承诺制的证明事项目录清单公示如下。
   
	序号
	办理行政事项的行政机关
	行政事项名称
	行政事项类别
	证明事项名称
	出具证明的单位

	1
	赣州市应急管理局
	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三级企业的确认
	行政确认
	安全生产行政许可
	应急管理部门、行政审批部门

	
	
	
	
	无生产安全死亡事故证明
	应急管理部门


 
